
一、打印发票的时候，注意哪些问题？

打印发票的时候，纳税人要注意，发票不能出格压线严重，发票全部联次一

次打印，内容完全一致，发票只能发票联和抵扣联盖发票专用章，不能盖其他的

章。

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时候，普通发票上的联系地址与电话，目前未作强制

要求，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发票的项目需要一次填写完整，不合格的专用

发票，不能作为扣税凭证。

二、收到酒店开具的“住宿费”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相符就可以抵扣吗？

公司接待客户，收到一般纳税人酒店自行开具的“住宿费”增值税专用发票，

即便是认证相符也不得抵扣。

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

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

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

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属于个人消费。

三、事业单位没有纳税人识别号，开具发票可以不用填写吗？

根据《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的的规定：自 2017年 7 月 1

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



票时，应在‘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本公告所称企业，包括公司、非公

司制企业法人、企业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其他企业。

所以给事业单位开具发票可以不填写纳税人识别号。

四、纳税人支付未履行合同的违约金支出，需要取得发票吗？

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合同未履行，需要支付对方违约金，这项支出不属于

增值税应税行为，不需要取得发票；

可以凭借双方签订的提供应税货物或应税劳务的协议、双方签订的赔偿协议、

收款方开具的收据或者有的需要法院判决书或调解书、仲裁机构的裁定书等就可

以税前扣除。

五、发票是旧版发票监制章的还能用吗？

根据《税务总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第六条规定，新税务机

构挂牌后，启用新的税收票证式样和发票监制章。

挂牌前已由各省税务机关统一印制的税收票证和原各省国税机关已监制的

发票在 2018年 12 月 31日前可以继续使用，由税务总局统一印制的税收票证在

2018年 12 月 31日后继续使用；

新启用的发票监制章形状为椭圆形，内环加刻一细线，上环刻制“全国统一

发票监制章”字样，中间刻制“国家税务总局”字样，下环刻制“××省（区、市）税

务局”字样。



六、增值税发票开错怎么办？

发票开错如果需要作废，普通发票当月的可以直接做饭，跨月的普通发票需要冲

红，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

联符合作废条件的，可以作废处理。

如果发票已经认证或者是跨月的需要开具红字发票。


